省残联转发《关于举办第五届“沣标杯”国际聋人摄影展暨“生命·阳光——大美无障爱”残障主题公益摄影展的函》的通知

各市、州残联，贵安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，仁怀市、威宁县残联：

为丰富聋人的精神生活，展示聋人风采，中国聋人协会将举办第五届“沣标杯”国际聋人摄影展暨“生命·阳光——大美无障爱”残障主题公益摄影展。现将中国聋协《关于举办第五届“沣标杯”国际聋人摄影展暨“生命·阳光——大美无障爱”残障主题公益摄影展的函》转发你们，请认真组织聋人朋友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要求积极投稿。

附件：《关于举办第五届“沣标杯”国际聋人摄影展暨“生命·阳光——大美无障爱”残障主题公益摄影展的函》
联系人：　黄　梅

联系电话：0851－86850364
　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办公室

贵州省聋人协会

2016年11月21日

关于举办第五届“沣标杯”国际聋人摄影展

暨“生命·阳光——大美无障爱”残障主题公益摄影展的函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组联部、宣文部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联部、宣文部，黑龙江垦区残联组联部、宣文部：

    残疾人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弘扬人道主义思想、讴歌自强精神的励志文化；是倡导平等友爱、包容互助的和谐文化；是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道德文化；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人文文化。

    为进一步落实《“十三五”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要》和《关于加强残疾人文化建设的意见》的文件精神，鼓励、引导社会爱心组织、爱心企业关注、支持、参与残疾人文化建设，共同推进残疾人文化艺术的健康发展。在成功举办第一至四届“沣标杯”国际聋人摄影展的基础上，经中国残联领导同志同意，中国聋协决定举办第五届“沣标杯”国际聋人摄影展暨“生命·阳光——大美无障爱”残障主题公益摄影展，通过“大美无障爱”、“信息无障碍”、“我眼中的导盲犬”等摄影内容，首次以摄影艺术的特殊手法展现无障碍之美，唱响无障爱，反映我国无障碍建设的发展与成果。为了使此次活动顺利进行，请你们给予高度重视，根据活动方案，请积极配合做好相关工作。具体事项如下：

一、请各省残联、聋协认真组织本地聋人朋友参加比赛，每人投稿作品不超过10幅。不收组照及参展费。参展作品不退。

二、本次大展采用邮箱投稿的方式征集作品，投稿邮箱：lrsy2016@qq.com
三、投稿作者须以“作品名称＋省份+姓名+投稿组别（如‘聋人组’或‘社会组’）”的形式对投稿作品进行命名；每幅作品均须填写参展表，并将参展表电子文件作为附件上传，参展表请用“作品名称+作者姓名”的形式进行命名；聋人组投稿作者须翻拍或扫描残疾人证，一并上传。

四、截稿时间：2017年3月30日（以收到作品时间为准）。

五、展览将于2017年下半年举行，具体事宜由组委会另行通知。

六、投稿咨询方式：
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信息资源部
电话：010-65598095

邮箱: lrsy2016@qq.com
Q Q：3159376842 

咨询时间：工作日（周一至周五）10:00-11:30、14:00-17：00
附件1   第五届“沣标杯”国际聋人摄影展暨“生命·阳光——大美无障爱”残障主题公益摄影展方案

附件2   第五届“沣标杯”国际聋人摄影展暨“生命·阳光——大美无障爱”残障主题公益摄影展参展表

中国残联组织联络部        中国残联宣传文化部

2016年10月26日 

附件1

第五届“沣标杯”国际聋人摄影展暨
“生命·阳光——大美无障爱”残障主题
公益摄影展方案

    为了充分展示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，呼吁更多的人关爱残疾人，进一步推动残疾人文化建设，推进残疾人文化艺术的健康发展。特举办第五届“沣标杯”国际聋人摄影展暨“生命·阳光——大美无障爱”残障主题公益摄影展，热诚欢迎社会各界摄影工作者和摄影爱好者积极参与、踊跃投稿。

一、组织机构

指导单位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

        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

主办单位：中国聋人协会

              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

支持单位：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

              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

承办单位：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信息资源部

         广东省聋人协会

         沣标运营（深圳）有限公司

  　　      企业家摄影协会(深圳)    

协办单位：深圳市残疾人摄影协会

  　　      深圳市宝安区摄影协会

           中国摄影在线

二、征集主题
聋人组：
  （一）通过“大美无障碍”、“信息无障碍”、“我眼中的导盲犬”等摄影内容，以摄影艺术的特殊手法展现无障碍之美，唱响无障爱，反映我国无障碍建设的发展和成果。

  （二）以摄影艺术的形式,彰显人道主义思想，讴歌残疾人自强精神，弘扬平等友爱、包容互助的价值取向，以纪实手法反映国内外（含港澳台）残疾人的生活、康复、教育、文化、体育、社会环境及助残活动的作品。

  （三）反映各地的风土人情、人文景观、风俗习惯的作品以及风光题材、创意摄影的作品。

社会组：
（一）通过“大美无障碍”、“信息无障碍”、“我眼中的导盲犬”等摄影内容，以摄影艺术的特殊手法展现无障碍之美，唱响无障爱，反映我国无障碍建设的发展和成果。  

（二）以摄影艺术的形式,彰显人道主义思想，讴歌残疾人自强精神，弘扬平等友爱、包容互助的价值取向，以纪实手法反映国内外（含港澳台）残疾人的生活、康复、教育、文化、体育、社会环境及助残活动的作品。

三、截稿时间：2017年3月30日（以收到作品时间为准）

四、入展作品荣誉设置
聋人组：
    相机类：入展作品40幅，稿酬人民币各2000元。

    手机类：入展作品20幅，稿酬人民币各1000元。

社会组：
    入展作品30幅，稿酬人民币各2000元。

    以上均颁发荣誉证书，可按中国摄影家协会之规定累计申请入会积分，积2分。同时赠送价值2000元沣标大礼包（包括：闪光灯或手柄一个、uv镜一个、移动电源一个、相机包一个、充电电池套装一套）。

    本活动入展作品稿酬由沣标运营（深圳）有限公司负责向入展作者进行给付，并代缴代扣个人所得税，同一作者最多可有3幅作品入展）。

五、征稿细则
    1．本次摄影展分聋人组（仅限聋人参加）和社会组（非聋人），社会组的作品提倡纪实性，彩色、黑白作品均可，聋人组的作品题材、体裁、风格不限。

    2．投稿作品须主题鲜明，内容健康向上。每位投稿者最多可投10幅作品，限单幅作品，不收组照。
    3. 鼓励新作参评，不排除用艺术手段进行创作的作品，但不得对原始图像进行任何足以影响对其真实性判断的改动。

    4．投稿作品必须注明作者姓名、单位、联系电话、作品标题、拍摄时间、地点、使用器材型号以及简短文字说明。

    5．投稿者应保证其为所投送作品的作者，并对该作品的整体及局部均拥有独立、完整、明确、无争议的著作权；投稿者还应保证其所投送的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、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。投稿者应承担由其稿件及投稿行为所引发的一切后果与责任。

6．评委会对来稿进行评选，拟入选作品将在互联网上进行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7．作品入展后，主办单位将统一调取作品原数据文件，用于展览和画册制作。作者请务必将数码拍摄的数字文件（胶片拍摄的请扫描底片）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主办单位提交，逾期不提供者视为自动放弃入展资格。

    8. 本次摄影大展活动不收投稿费，不退稿。

    9. 对于所有入选作品，主办、承办方有权在著作权存续期内，以复制、发行、展览、放映、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用于与主办方宣传相关的展示，并不再支付稿酬。

    10. 投稿者均视为同意并遵守以上各条规定。

    11. 作品入展结果将在中国摄影家协会·影像中国网上刊登、公告。

    12. 本征稿启事解释权属于主办单位。凡投稿者，即视为其已同意本征稿启事之所有规定。

六、投稿须知
    1、本次大展采用邮箱投稿的方式征集作品，投稿邮箱：lrsy2016@qq.com
    2、投稿作者须以“作品名称＋省份+姓名+投稿组别（如‘聋人组’或‘社会组’）”的形式对投稿作品进行命名；每幅作品均须填写参展表，并将参展表电子文件作为附件上传，参展表请用“作品名称+作者姓名”的形式进行命名；聋人组投稿作者须翻拍或扫描残疾人证，一并上传。

    3、上传投稿作品应为jpg格式，图片统一调整为长边1000像素，且图片大小不超过2M。

    4、投稿咨询方式：

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信息资源部

电话：010-65598095

邮箱: lrsy2016@qq.com
Q Q：3159376842 

咨询时间：工作日（周一至周五）10:00-11:30、14:00-17：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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